
 

1 

 

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安汽车”或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 2019

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

开展远期结汇交易的议案》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中国证监会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，现发表独立意

见如下： 

关于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说明 

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国际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际公

司”）开展远期外汇交易是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，以稳健为原则，以货币保值和

规避汇率风险为目的，不做无实际需求的投机性交易，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

外汇交易，通过锁定汇率，降低汇率波动风险，具有一定的必要性；公司已制定

了《远期结售汇业务管理程序》，并完善了相关内控流程，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

控制措施可行。国际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制

度的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国际公司于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开展累计

金额不超过 2亿美元的远期结汇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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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相关

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：  

 

      刘纪鹏                李庆文                陈全世 

 

 

 

         任晓常                庞  勇                谭晓生 

 

 

 

卫新江                曹兴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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